关于开展2019年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工作的补充通知

校属（附属）各部门、各单位：
根据江西省教育厅《关于2019年江西省开展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工作的通知》（赣教师字〔2019〕9号）和《关于做好2019年全省受委托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备案工作的通知》(赣教资函〔2019〕6号)精神，现就学校开展2019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

一、网上报名时间延长

因教育部中国教师资格网系统维护升级，导致申报过程中出现无法注册、页面丢失等问题，今年我省的教师资格认定网上报名时间由原定的2019年4月8日-4月15日，延长至2019年4月22日，请符合条件的老师合理安排时间，尽快登录系统完成注册报名。
二、现场确认时间调整
为顺利完成今年的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将现场确认时间调整为5月6日—5月7日。现场确认地点在人事处师资职称办公室（湾里校区行政楼一楼）。
具体安排如下：

5月6日：中医学院、药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人文学院、计算机学院、护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5月7日：体育教学部、灸学院、科研平台、附属医院、二附院等。

三、提交证明材料清单
1.《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清单》（附件2，一式两份，手写签名）
2.最高学历证书原件、复印件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认定信息系统可以直接比对验证的，无需提交）

3.《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4.《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
5.近期免冠正面一寸证件照片（2张，与网络报名相同，背面使用黑色记号笔写上部门+姓名）
6.《申报认定教师资格人员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结果汇总表》（下载模板打印，填写基本信息，由教师发展中心组织测试后统一转交人事处）

7.从学校教务处印制的教学课程表（教务处已下发至院办或者学科组）中复印，申请人在2018年9月-2019年7月期间的连续一学年的班级课表，至少承担一门以上相关课程（一学年至少64学时）。

辅导员担任的除课程表之外的课时，如为学生上党课、培训课等课时，可由学生工作处开具课时证明。

8.从学校财务系统导出的近 3 个月（2019 年 3 月-5 月）申请人的工资待遇发放情况材料（证明材料需有申请人月工资待遇项目具体明细）。

9.《行政许可申请书》（下载附件3模板打印，填写签名）
10.江西省申报认定教师资格人员体检表（下载附件4模板打印，填写基本信息，贴好与网络报名相同的一寸照片，按时在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体检中心体检后，由附属医院统一转交人事处）
11.在职在岗专任教师身份材料（在编人员由人事处提供《机构编制管理证》原件，编制证首页和本人页原件，提供人社部门盖章的《学校岗位聘用备案表》，其他人员由本人提供与学校签订的劳动合同的复印件）
以上所有材料统一用 A4 纸打印、复印，由院部统一收集，审核无误后，每人使用一个档案袋，档案袋贴上《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清单》（附件2），依序将每个人的材料装入各自档案袋中。并填写汇总《2019年江西省受委托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备案名册》（附件5，由院部负责人签字盖章、电子版发指定邮箱1078632898@qq.com），在现场确认时统一提交。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政策性强，请各部门、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确保通知到每一位符合符合认定条件的老师，及时加入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QQ群（543285152），并做好政策宣传和解释工作。
附件：1.关于做好2019年全省受委托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备案工作的通知（赣教资函〔2019〕6号）

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清单

行政许可申请书
江西省申报认定教师资格人员体检表
2019年江西省受委托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备案名册
                                            人事处

2019年4月14日
